
防止性騷擾政策指引 

(適用於教練、裁判、運動員、受薪職員及所有工作人員等) 

何謂性騷擾

教練與學員，特別是異性學員間相處的態度及行為要小心，若學員有不安及被冒犯的感覺，均有機會
構成性騷擾。雖然很難有確切的範圍和定義去介定何謂性騷擾，但有一點可以肯定的是，無論你和學
員間以住的關係有多良好，只要在那一次，學員是不喜歡或不想要那些帶有性意識的接近，便 可以說
是性騷擾。


性騷擾的種類和例子包括： (以下例子只作參考，未能盡錄)

1) 身體的接觸，例如: 故意擦撞、強行搭肩膀或其他身體部位、故意緊貼他人等。

2) 言語的接觸，例如: 故意談論有關性的話題、詢問個人有關性的私隱、對別人的衣著 和 身材，給
予有關性方面的評語、故意講述色情笑話等。


3) 非言語的行為，例如:故意吹口哨或發出接吻的聲音、身體動作具有性的暗示、用曖昧的眼光打 量
他人，展示與性有關的物品，如色情書刊等。


4) 以性作為賄賂或要脅的行為，例如:以同意性服務作為條件，來換取一些利益;甚至以威脅的手 段，
強迫進行性行為。例如:老師暗示要求約會，作為承諾合格或加分的條件，或教練要求約會，作為
承諾學員不被退隊的條件。


中國香港綜合搏擊總會的立場

1) 我們對消除性騷擾有決心，不會容忍性騷擾情況出現;

2) 任何人不會因真誠投訴而受到處分;保證投訴資料保密;

3) 我們會按有關處理性騷擾投訴的機制辦事，如投訴經調查屬實，會向總會建議作出懲處; 

4) 投訴人也可以直接向平等機會委員會投訴或向區域法院提出訴訟;


各位教練、裁判及職員在執行職務時要注意的地方

1) 除非必須的扶持或糾正運動姿勢外，應避免與運動員有不必要的身體接觸; 

2) 如需要與運動員有身體接觸，應先說明將會接觸的部位，並徵得對方同意; 

3) 避免與未成年或異性運動員獨處;

4) 如需要與異性或未成年運動員有身體接觸，應盡量有第三者在場;

5) 避免使用與性相關的言語和措辭;

6) 教練不得與運動員發生涉及性或情侶關係;

7) 參加由總會或其他機構舉辦的防止性騷擾講座或課程;

8) 在受聘教導未成年人士或精神上無行為能力人士時，接受「性罪行定罪紀錄查核」機制。


本會處理性騷擾投訴的機制

在接獲有關性騷擾投訴時，將會首先轉介中國香港綜合搏擊總會教練小組作初步的審視；接獲投訴個
案時， 或會向有關人士收取供詞或書面報告，作出調停及調查，合理處理時間為兩星期。

如事件屬輕微或誤會，會與當事人商議並尋求協調和解。

如果情況不能處理，將會把個案交由紀律委員會進行聆訊，以作跟進和懲處。如有需要，亦會諮詢或
轉交平等機會委員會處理。

投訴者及被投訴者皆有知情權及答辯權。

所有與投訴有關的資料和記錄都會保密，只按需要向處理有關投訴的負責人披露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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